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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项目
采 购 需 求
项目名称：2026年水质监测项目

采购单位：青岛市水务管理局
编制单位：青岛市水务管理局
编制时间：2026年03月13日
编 制 说 明

一、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
二、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
三、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
四、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一、需求清单
（一）项目背景

农村供水工程水质抽检，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城市黑臭水体水质监测。

（二）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预算：198万元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标的名称
	品目分类编码
	计量单位
	数量
	是否进口

	1
	水质监测项目
	C110299
	项
	1
	否


（四）技术商务要求
1.技术要求

1.1 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8个（棘洪滩水库、崂山水库、铁山水库、吉利河水库、山洲水库、产芝水库、尹府水库、大沽河）；省级重要饮用水水源地8个（书院水库、宋化泉水库、陡崖子水库、小珠山水库、王圈水库、挪城水库、平度市丈岭地下水源地、黄岛区风河地下水源地）以及莱西市北墅水库和平度市黄山水库水源地2个，其中，地下水源地2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8个。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和表 2 规定的 29 项指标每月监测2 次，并进行水质达标评价；叶绿素、透明度及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表 6 规定的 80 项特定项目每年进行 1 次排查性检测；省级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地表水源地按照《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和表 2 规定的 29 项指标每月监测 1 次，地下水源地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表 1 规定的 39 项水质监测指标每月监测 1 次。

1.2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质抽检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对全市40座农村供水水厂出厂水抽检4次，检测《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中46项指标；对全市300个末梢水抽检4次，检测《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表中7项指标；对全市71个小型供水工程抽检4次，检测《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表中38项指标。
1.3 城市黑臭水体水质监测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14处黑臭水体(市北区6处、李沧区2处、崂山区1处、西海岸新区3处、即墨区1处、胶州市1处)，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要求，检测透明度、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氨氮 4 项指标，每月监测 1 次。若水体存在断流，应根据甲方需求，适时增加监测次数。实际监测点位数量以最终监测数据为准。

★以上三项内容，每次采样检测完成后，检测单位须在10个工作日出具具有社会证明作用且标注资质认定标志的水质监测报告，保存好水样采集和实验分析相关资料。

★以上三项内容，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控制费用为39.78万元，农村供水工程水质抽检项目控制费用为154.34万元，城市黑臭水体水质监测项目控制费用为3.88万元。各潜在供应商填写分项报价时每项不能超出控制费用。否则为无效投标。

2.商务条件

2.1服务期限：自2026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共计12个月。

2.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2026年4月份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40%作为预付款，2026年10月份支付合同金额的40%，2027年4月份支付支付剩余费用。（具体按合同约定）

2.4服务成果验收：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2.5服务质量保证期

2.5.1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文件规定向采购人提供服务。

2.5.2在服务期限内，成交供应商应对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2.6服务保障：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访。

2.7服务响应时间：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立即做出响应，1个小时到达现场，2小时内解决完毕。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

二、政策落实情况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

2.《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

3.其他政府采购制度办法;

三、需求公示时间
本项目需求公示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3日历天。自2026年3月14日起至2026年3月16日止。

四、项目联系人：
采购人：青岛市水务管理局

联 系 方 式：0532-85916187
五、采购需求最终以采购公告、采购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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